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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报销审批制度（试行） 
 

为进一步规范学院财务行为，加强财务管理，建立有效的

内部监控和风险防范机制，根据《会计法》、《事业单位财务规

则》（财政部令第 68号）、《高等学校财务制度》（财教[2012]488

号）等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一、学院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，坚持勤

俭办学方针，做好财政预算执行工作。严格执行财政预算各项

规定，资金使用遵循“先有预算，后有支出”原则，严禁超预

算或无预算安排支出，严禁虚列支出、转移或套取预算资金；

预算执行中确需要调整的，须履行报批程序。 

二、实行重大项目支出集体审议 

年初未列入学院预算且单项支出在 5 万元以上，50万元以

下的经费支出、出租（借）及处置 50 万元以下的资产项目，由

院长办公会议定；未列入学院预算且单项支出在 50万元以上的

经费支出、出租（借）及处置50 万元以上的资产项目、以及重

大专项资金建设项目，由学院党委会议定。 

三、资金支付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公务卡管理规

定执行。 

学院各项经费支出应通过财政一体化平台申请支付，其中

超过 10000 元以上的大额经费支出必须实行转账支付结算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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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00 元以下的小额经费支出可使用公务卡结算；严格控制现

金使用范围，除小额的签证费、快递费、过路过桥费、出租车

费用等，其它支出一律不得使用现金结算。 

四、明确经费报销事项审批权限 

（一）部门专项经费支出，指部门包干的办公费、公务交

通费（或系部的专项学生活动经费、实习经费、资助经费）等。

1000元（含）以下的部门专项经费支出，由部门负责人审批；

1000元以上的部门专项经费支出，由部门负责人、分管部门领

导审批。 

（二）除部门专项经费外的经费支出。50000 元（含）以

下的支出，由部门负责人、分管部门领导、分管财务领导审批；

单项超过 50000 元以上的经费支出由学院主要负责人最后审

批。  

五、规范经费报销程序 

第一步：报销准备： 

 

第二步：财务审核： 

 

第三步：审批环节： 

1.部门专项经费审批 

 

报销人填写报销审批单、
粘贴好原始凭证及附件  
 

财务处审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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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.除部门专项经费外的经费支出审批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第四步：财务核报： 

 

第五步：财务报销： 

 

六、 报销说明事项 

（一）同一事项发生的费用，原则上要求集中一次性报销；

审批完毕后至会计科办理报销支付手续 

财务处负责人核报 

50000 元（含）以下 
 

50000 元以上 

部门负责人审批 部门负责人审批 

分管部门领导审批 
 

分管部门领导审批 
 

分管财务领导审批 分管财务领导审批 

学院负责人审批 

1000 元以上 
 

1000 元（含）以下 

分管部门领导审批 

部门负责人审批 部门负责人审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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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续性事项费用，分季度、年度报销；学生技能比赛费用可分

赛间、及赛后奖励二次报销。 

（二）公务出差（或者培训、会议等），报销时须出具经分

管部门领导批准的出差审批单或文件（培训报销还应出具培训

总结等）；多人同行的，由牵头部门人员（或指定一人）负责集

中报销，同行人均须签名，无须分头报销。 

（三）教科研项目实行归口管理（教务处）和项目负责人

制，教科研经费报销时，由项目负责人履行部门审批权限，所

在的部门负责人无须审批，教务处按照科研经费管理规定履行

审批职责，并记卡登记。 

（四）学院各项公务接待活动归口学院办公室统一管理，

凡有公务接待费（指接待活动中发生的用餐费、住宿费、交通

费、会议室租赁费等）支出，须事前办理审批手续，严格控制

陪餐人数，严格执行公务接待标准。未经审批或超标准的接待

费用，一律不予报销。 

（五）凡在经费支出中形成固定资产（指使用期限超过一

年，单位价值 1000 元以上，其中专用设备单位价值在 1500元

以上，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）的，须

事前办理固定资产入库手续，然后办理经费报销手续。 

（六）学生技能比赛费用由指导教师集中报销，经项目所

属系部初审，教务处审核后，按报销流程审批；学生补贴（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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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金）必须打入学生卡中，教师不得代领。 

（七）培训费、技能比赛、学生资助、实习实训、团学活

动等报销费用如需要业务登记的，在办理完成经费报销程序第

三步审批环节后到学院相关部门登记。 

（八）经费报销审批按规定顺序签署审核意见，不得跳签。

如审批领导长期外出，可经学院同意后指定人员代签。外出审

批领导对代签人员所签内容负责。 

本制度自 2016年 4 月 1日起执行。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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